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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浙 0481 民 初
3216号

郑志斌(公民身份
号 码
330323196610264535):
本院受理原告嘉兴恩丽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郑
志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判决书。本院依法判
令：一、被告郑志斌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嘉兴恩丽贸易
有限公司货款 110000
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
（以未付货款为基数，自
2019年4月23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嘉兴恩丽贸易有
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521 民初
2637号

德清县雷甸镇怡林
源休闲农庄、章细毛：本
院受理沈国荣诉你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 0521
民初 263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1破7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浙
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11月10日裁定
受理浙江凯意食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案。经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程
序确认，本院于2019年
11月28日指定浙江泽
大（湖州）律师事务所担
任浙江凯意食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管理人。

根据破产程序规
定，浙江凯意食品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
年1月6日前，向浙江凯
意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浙江省湖州
市吴兴区劳动路567号
东吴国际广场浙北金融
中心八楼；邮政编码：
313000；联 系 电 话 ：
18768260170/
15715898990）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浙江凯意食
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浙江凯意食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注 意 事 项 等 另 行 通
知。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
他相关法律规定，浙江
凯意食品有限公司及
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和
相关责任人员，应于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
移交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并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
材料不真实，或者伪
造、销毁帐册、重要文
件资料，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
定，可以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处以罚款；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十八条第二款
之规定，相关责任人员
将对公司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02 民 初
9658号

张黎明：本院受理原
告陈雪明与张黎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原告诉称要求：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棉
花款220万元，2017年9
月 16 日 前 的 利 息
972327.40元、2017年9月
17日到2019年9月16日
前 的 利 息 528000 元 及
2019年9月17日之后按
照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
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
3700327.40元。2、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本案
由审判员刘爱军、人民陪
审员胡卸军、人民陪审员
陈庆东组成合议庭，由审
判员刘爱军担任审判长，
开庭审理日期为2020年3
月6日上午9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地
点在本院汤溪法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83破 16号
东阳市鸿泰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
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裁
定受理东阳市鸿泰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
人。

东阳市鸿泰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海、文书等
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
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 日内向东阳市
鸿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管
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
江北街道人民北路碧水名
府 3 号楼 3 楼东阳明鉴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329192595)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 14 时在东阳
市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
交的资料：(1) 债权人登
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
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
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 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3) 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4) 如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
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需提交上述资料：(2)、
（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 初
2823号

胡 星 萍
（330722196910094529）：
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加恩
工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723民初282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确定：被告胡
星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武义加恩
工贸有限公司货款71000
元。案件受理费 788 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胡
星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5140号

雷海光：本院受理
原告黄金海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784民初
5140号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雷海光于本
判决生效后3日内归还
原告黄金海借款本金1
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立案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208号

吴挺、张灵玲：本院
受理原告郑秀丽诉被告
吴挺、张灵玲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20年3
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841号

于建松：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公司浦江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726民
初3841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2808号

张延峰、焦敏、徐晓
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
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浙 0726 民初
2808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631号

钟顺清：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易年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6631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和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
案由杨珊珊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张君丹、郑
艳丽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年3月16日9：30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091号

陈朝海：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红伟水泥店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726民
初6091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由杨珊
珊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张君丹、郑艳丽组成
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3
月16日9：50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297号
冯廷权、戴华云：本院

受理原告许松岳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0726民初6297号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和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杨珊珊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君
丹、郑艳丽组成合议庭，定
于2020年3月16日9：00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256号

张添添：本院受理原告
徐浙栋与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6256 号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和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由杨珊珊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君
丹、郑艳丽组成合议庭，定
于2020年3月16日10：10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478
号

陈海英：本院受理原告
傅军军诉被告陈海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
年3月10日上午9时10分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777
号

赵松栗、赵徽：本院受
理原告金健胜诉被告赵松
栗、赵徽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
11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231
号

聂根水：本院受理原告
高家乾诉被告聂根水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
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903号

冯胜利：本院受理原告
黄德财诉被告冯胜利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
年3月10日上午9时40分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221号

蒋一鸣：本院受理原告
洪流与蒋一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
初6221号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20年3月3日
9：00在第十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219号

蒋一鸣：本院受理原
告洪流与蒋一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0726民初6219
号副本、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
3月3日8：40在第十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276号

张英姿：本院受理原
告吴建伟与张英姿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0726民初6276
号副本、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
3月3日9：40在第十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982号

刘有良、应琴华：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
刘有良、应琴华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0年3月
11日上午9时2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522号

陈建权：本院受理原
告贾光慧与被告陈建权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0726
民初552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杭坪法庭301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
条、第206条、第20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限被告陈建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归还原告贾光慧借款
本金3500元，并支付利息
（自2019年9月20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
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973号

方珊珊：本院受理原
告罗建军诉被告方珊珊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内。本案由张
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
合议庭，定于2020年3月
18日上午9时40分在本
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114号

朱阳雨、林玲群：本
院受理原告李红良诉被
告朱阳雨、林玲群之间
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本案由张婷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0年3月
19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395号

黄兴卫：本院受理
原告柳福生诉被告黄兴
卫之间的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本案由张婷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0年3月
18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初
5915号

柴彩华：本院受理
原告郑益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柴彩华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1800000 元及利息（其
中本金600000元利息
按月利率1.5%自2016
年6月3日起计算至借
款还清之日止，另外本
金1200000元利息按月
利率2%自2016年6月3
日起计算止还清之日
止）；二、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柴彩华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送达（2019）浙 0802 民
初5915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一法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初
4061号

周淼、周永淼：本
院受理原告牟福春与你
们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1004
民初4061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周淼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牟福春货款
91769 元 ，并 赔 偿 自
2019年6月12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周永淼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同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之规定，加倍支付延
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094
元，由你们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396号

黄兴卫：本院受理原
告柳福生诉被告黄兴卫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
案由张婷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黄建华、周彩
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3月18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5591号

王挺胜：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挺胜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1004民初559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王挺胜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台
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人民币 24075.83 元及截
至2019年5月1日的利息
4007.51 元 、违 约 金
1335.83元，并支付按本金
24075.83元按合同约定利
率自2019年5月2日起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违约金（以月 2%为
限）。如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1250元，由
被告王挺胜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
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
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
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
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
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126破1号
本院根据浙江文邦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9年11月27日
作出（2019）浙1126破申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浙江文邦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
于 同 日 作 出（2019）浙
1126破1号决定书，指定
由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
担任浙江文邦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浙
江文邦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
月2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丽
阳律师事务所（通讯地
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城北街368号绿谷信息产
业园南区5栋丽福科技大
厦 5 楼 ；邮 政 编 码 ：
323000；联系人：陈玉娟
18767848692）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不得行使权利。浙江文
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0年1月7日9时在庆
元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地址：庆元县濛洲街道濛
洲街199号）召开，望准时
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为
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庆元县人民法院


